
第一跳——
“无讼无访”的初步探索

2019年11月，桐庐县法院江南法庭的郑法官参与了一场特殊

的调解。按照常规，这场调解原本与法官无关，但她却收到了参加

调解的邀请。

这起纠纷的事实很清楚：老潘是一名路灯施工人员，某天晚上，

他在村中小店听到有人议论路灯安装问题，心里十分生气，在与对

方争吵之后，叫来了侄子，冲突便从争吵升级为大打出手，致使双方

均有不同程度的受伤。

纠纷发生后，辖区派出所组织当事双方进行调解，并根据“5+

X”联动机制，邀请江南法庭共同参与调解。郑法官应邀参加后，耐

心讲解了相关法律规定，最终，在与派出所、司法所、当地村委等多

方共同努力下，促使当事双方握手言和，将这起可能进入诉讼程序

的矛盾纠纷妥善化解。

桐庐县2017年8月启动“无讼无访村（社区）”创建活动，明确

了“5+X”联动机制。“5”是指法院、公安局、司法局、信访局、原行

政复议局，“X”是指对矛盾纠纷化解有帮助的组织或个人，“5+X”

共同凝聚起化解矛盾纠纷的强大合力，让矛盾纠纷化于未发、止于

未讼。

“‘无讼无访’能让村（社区）第一时间发现矛盾隐患并介入化

解，在涉及到专业知识时有法院、公安、司法等相关力量进行补充，

有助于及时化解群众身边的‘小摩擦’‘小火花’。”桐庐县法院副院

长袁来红介绍，“无讼无访”既是对传统“无讼”理念的继承，也是对

“枫桥经验”的创新发展。

“无讼无访村（社区）”创建活动持续开展至2019年底，期间桐

庐县共有11541件矛盾纠纷通过“无讼无访”平台得以化解。桐庐

县法院的收案量在连续11年同比增长后，于2019年迎来首次同比

下降。在推动“无讼无访村（社区）”创建活动的过程中，桐庐县法院

逐渐积累了参与基层社会治理的经验，为“共享法庭（微法庭）”建设

的美丽蝶变做好了充足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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坐落于杭州市桐庐县富

春江畔的芦茨村，青嶂环抱，

绿波荡漾，村落依山而筑，意

境如画，吸引无数游客纷至

沓来。一首“善治芦茨版”

《Mojito》更是唱出了芦茨村

以“法治乡村”建设为抓手，

注重矛盾纠纷的源头治理，

推进自治、法治、德治、智治

“四治融合”的生动实践。

歌曲中提到的“芦茨

红”，指的是桐庐县法院与县

文广旅体局、市场监管局共

同指导村委会成立的“芦茨

红调委会”，这里的调解员大

多数是民宿业代表。在这些

调解员看来，芦茨“共享法

庭”在他们的日常调解工作

中“可太重要了”。

“在面对一些疑难的民

宿纠纷时，我们通过‘共享法

庭’可以随时随地联络法官

提供调解指导，有法官帮忙

‘捋一捋’，调解过程变得更

加顺畅。法院还会借助‘共

享法庭’为我们开展专门的

调解技能培训，提升我们的

调解水平。”“芦茨红调委会”

的一名调解员说。

2021年以来，芦茨“共

享法庭”已成功调解各类矛

盾纠纷62件，实现了旅游纠

纷无讼无访。桐庐县法院院

长朱晓燕表示，要继续做好

“‘共享法庭’+美丽乡村”文

章，助力乡村振兴，推动专业

资源下沉、阵线前移、服务前

倾，为本土优势产业提供“定

制版”法律服务。

“共享法庭”是推进基层

社会治理现代化的重要平

台、打通司法服务“最后一公

里”的主要载体，依靠发挥基

层、行业组织优势，实现“一

般纠纷就地调、复杂纠纷指

导调、涉诉纠纷邀请调”，提

升基层矛盾纠纷解决能力，

促进矛盾纠纷及时、高效、源

头化解。近年来，桐庐县法

院立足审判职能，积极参与

基层社会治理，实现了从“无

讼无访”到“微法庭”再到“共

享法庭”的“三级跳”。

“共享法庭”建设，桐庐“三级跳”

第二跳——
“微法庭”的深度参与

2021年6月4日，一场特殊的庭审正在进行——承办法官在法

院审判庭，原告尹某在凤川街道园林村“微法庭”，被告陆某在家中，

借助互联网实现了在线庭审。

此前，被告陆某因资金短缺向原告尹某借款2万元，约定借款

期限为1年。期限届满后，尹某却联系不上陆某，遂诉诸法院。

“原、被告分处两地，又是疫情之下，到庭参加诉讼比较困难。

于是，我们决定通过‘微法庭’指导当事双方进行线上庭审。”桐庐县

法院刘法官说。最后，经过法官的耐心调解，当事双方达成一致意

见，并在线签署调解协议。

“微法庭”不增编、不建房，通过一屏一线一终端，打破传统人民

法院参与基层治理在时间和空间上的限制，是设置在镇街、村社、行

业的司法服务站，是架构在数字空间、服务在群众身边的微型法庭，

是人民法院运用数字化手段参与基层治理的创新实践。2019年11

月，杭州市“微法庭”现场会在临安召开，根据会议部署，桐庐县闻令

而动。在桐庐县委政法委领导及桐庐县法院主推下，桐庐县将“无

讼无访”与“微法庭”相结合，于2019年12月印发了《全面推进“微

法庭”工作的实施方案》，在富春江镇七里泷村等20家村（社区）挂

牌成立首批“微法庭”并开展试运行。

2020年以来，桐庐县法院持续推动“微法庭”规范化建设。

2020年11月，桐庐县委政法委、桐庐县法院、桐庐县司法局联合下

发《“微法庭”建设运行方案》，在全市层面首创“ABC”三类建设标

准、“室、站、点”三级联动机制，相关工作经验被省、市建设标准吸收

借鉴。截至2020年底，桐庐县在203个村（社区）、4个经联社、1个

行业组织挂牌成立“微法庭”，实现了村（社区）“微法庭”全覆盖。

“打球被撞伤，能否索赔？”“有多份遗嘱的，以哪份为准？”2021

年5月18日下午，在城南街道仁智村文化大礼堂，桐庐县法院的法

官通过“微法庭”，为村民们上了一场生动精彩的民法典普法课。

这堂普法课源于桐庐县“微法庭”在法治宣传栏方面的特色实

践：2021年以来，桐庐县法院联合桐庐县委全面依法治县委员会办

公室开展“百家微法庭‘典’亮新元年”法治进乡村活动，精选12个

民法典普法课件，通过“微法庭”将民法典送进千家万户，其中有3

个课件登上“学习强国”APP，相关工作被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简报

刊发，并被评为桐庐县“十佳基层治理好做法”。

2021年4月，桐庐县“微法庭”现场推进会在富春江镇召开，全

面总结了全县“微法庭”建设的经验和短板，明确了下一步的目标。

经过近两年的努力，桐庐县“微法庭”建设由点及面、百花齐放，并结

出累累硕果。

2021年9月28日，省委深改委决定在全省全面加强“共享法

庭”建设。桐庐县迅速行动、乘势而上，起草了《桐庐县全面深化“四

治”融合基层治理体系 高质量推进“共享法庭”建设实施方案》，同

时配套桐庐县“共享法庭”建设标准、工作职责、调解规程、建设运行

指数4项机制，探索出一条从“微法庭”到“共享法庭”，全面深化“四

治融合”的创新发展之路。

桐庐县将“微法庭”迭代升级为“共享法庭”，进一步强化和完善

了调解指导、网上立案、在线诉讼、普法宣传、基层治理、调解培训六

大功能，将司法服务延伸至基层，以一体化、均衡化、便捷化的诉讼

服务助力构建“四治融合”城乡基层治理体系。

“很感谢法院为我们村民举办这样一场特别的‘新村夜话’活

动。以前总觉得去法院打官司特别麻烦，通过今晚与法官们的深入

交流，我才知道解决矛盾纠纷可以一次也不用跑，通过手机登录‘浙

江移动微法院’就可以申请网上立案、调解和开庭，不会操作的话，

村里的‘共享法庭’联络员也可以教我们操作，确实省时、省力、省

心。”2021年11月25日晚，桐庐县法院在莪山畲族乡莪山村举办了

“百家共享法庭‘数’说新村夜话”活动，深受村民欢迎，一位村民代

表在会后如是说。

2021年11月，桐庐县法院联合县委宣传部、县司法局共同开

展这项活动，通过荣获2021年度全国基层理论宣讲先进集体称号

的桐庐“新村夜话”载体，将数字化改革、智慧法院成果送到群众家

门口，依托“共享法庭”开展巡回审理、法律沙龙等法治主题的“新村

夜话”，让群众共享“数字红利”。

朱晓燕表示，未来，桐庐县法院还将锚定“特设共享法庭”建设

目标，主动作为、大力推进，围绕桐庐产业发展、乡村振兴、民生幸

福、共同富裕，根据不同领域特点建设多个“特设共享法庭”，打造一

站式诉讼服务、一站式多元解纷、一站式基层治理的最小支点，为高

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的县域标杆提供更加有力法治保障。

第三跳——
“共享法庭”的跨步提升


